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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财政部共下达我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33211万元，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其中，2023年11月，财政部印发《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24年预算指标的通知》（财金〔2023〕92号），下达新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预算174303万元；2024年10月，财政部印发《财政部关于结算2023年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和下达2024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的通知》（财金〔2024〕94号），下达新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资金预算58908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绩效目标表，具体为：

中央对地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资金情况
	

	
	其中：中央补助
	233211万元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目标2：中央财政主要保障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环节
目标3：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目标4：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
	≥65%

	
	
	
	育肥猪保险覆盖率
	≥35%

	
	
	质量指标
	绝对免赔额
	0

	
	
	
	风险保障水平
	高于上一年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风险保障总额
	高于上一年度

	
	
	
	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
	≤20%

	
	
	社会效益指标
	经办机构县及分支机构覆盖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承包理赔公示率
	100%

	
	
	
	参保农户满意度
	≥80%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1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3〕61号），下达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174303万元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2024年11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4〕47号），下达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58908万元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上述资金合计233211万元，资金分解情况如下：

中央财政2024年下达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州
	提前下达资金分配数
	第二批分配资金数
	合计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29742
	8959
	38701

	2
	塔城地区
	24578
	3868
	28446

	3
	阿勒泰地区
	19563
	9003
	28566

	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9473
	1345
	10818

	5
	昌吉回族自治州
	17815
	3084
	20899

	6
	吐鲁番市
	861
	290
	1151

	7
	哈密市
	3735
	776
	4511

	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3299
	4800
	18099

	9
	喀什地区
	15341
	7839
	23180

	10
	阿克苏地区
	30291
	10782
	41073

	11
	和田地区
	4767
	6412
	11179

	12
	克州
	1683
	437
	2120

	13
	乌鲁木齐市
	2120
	847
	2967

	14
	克拉玛依市
	1035
	466
	1501

	合计
	174303
	58908
	233211


2024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提前下达自治区本级财政2024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3〕60号），下达各地自治区本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配套资金10亿元；印发《关于提前下达自治区本级财政2024年第二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3〕67号），下达各地自治区本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配套资金3亿元，资金分解下达情况如下：

自治区本级财政2024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预算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州市
	第一批资金
	第二批资金
	合计

	合计
	100000
	30000
	130000

	1
	伊犁
	14205
	4261 
	18466

	2
	塔城
	12657 
	3797 
	16454

	3
	阿勒泰
	8585 
	2575 
	11160

	4
	博州
	4866 
	1460 
	6326

	5
	昌吉
	9173 
	2752 
	11925

	6
	吐鲁番
	434 
	130 
	564

	7
	哈密
	1854 
	556 
	2410

	8
	巴州
	6377 
	1913 
	8290

	9
	喀什
	11555 
	3466 
	15021

	10
	阿克苏
	21737 
	6524 
	28261

	11
	和田
	6101 
	1830 
	7931

	12
	克州
	894 
	268 
	1162

	13
	乌鲁木齐
	1031 
	309 
	1340

	14
	克拉玛依
	531 
	159 
	690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自治区分解下达的绩效目标表共包括14个地州市，分别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各地州市绩效目标一致。具体如下：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

中央对地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资金情况
	

	
	其中：中央补助
	233211万元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目标2：中央财政主要保障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环节
目标3：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目标4：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
	≥65%

	
	
	
	育肥猪保险覆盖率
	35%

	
	
	质量指标
	绝对免赔额
	0

	
	
	
	风险保障水平
	高于上一年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风险保障总额
	高于上一年度

	
	
	
	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
	≤20%

	
	
	社会效益指标
	经办机构县及分支机构覆盖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承包理赔公示率
	100%

	
	
	
	参保农户满意度
	≥80%


（2）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绩效目标表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
	130000

	总体目标
	目标1：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目标2：中央和省级财政主要保障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环节。
目标3：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目标4：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国民收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
	≥65%

	
	
	
	育肥猪保险覆盖率
	≥35%

	
	
	质量指标
	绝对免赔额
	=0%

	
	
	
	风险保障水平
	高于上一年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风险保障总额
	高于上一年度

	
	
	
	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
	≤20%

	
	
	社会效益指标
	经办机构县级分支机构覆盖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承保理赔公示率
	100%

	
	
	
	投保农户满意度
	≥8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项目总资金324434.08万元。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总预算资金233211万元，资金到位233211万元，到位率100%。其中，2023年11月下达174303万元，2024年10月下达58908万元。
2024年度自治区本级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130000万元，资金到位130000万元，到位率100%。

2024年度地县财政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资金35932万元，资金到位35932万元，到位率100%。

2.总体执行情况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中央拨付资金总计233211万元，共计执行156706万元，执行率67.19%，具体如下：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全区合计
	233211
	156706
	67.19%

	伊犁州
	38701
	23211
	59.97%

	塔城地区
	28446
	20172
	70.91%

	阿勒泰地区
	28566
	12629
	44.21%

	博州
	10818
	7715
	71.31%

	昌吉回族自治州
	20899
	19902
	95.23%

	吐鲁番市
	1151
	922
	80.13%

	哈密市
	4511
	3388
	75.10%

	巴州
	18099
	14730
	81.38%

	喀什地区
	23180
	15858
	68.41%

	阿克苏地区
	41073
	30111
	73.31%

	和田地区
	11179
	4359
	38.99%

	克州
	2120
	1824
	86.04%

	乌鲁木齐市
	2967
	386
	13.01%

	克拉玛依市
	1501
	1500
	99.91%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自治区本级财政拨付资金总计130000万元，共计执行89771 万元，执行率69.05%，具体如下：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全区合计
	130000
	89771
	69.05%

	伊犁州
	18466
	10879
	58.92%

	塔城地区
	16454
	12320
	74.88%

	阿勒泰地区
	11160
	5475
	49.06%

	博州
	6326
	3956
	62.54%

	昌吉回族自治州
	11925
	11362
	95.28%

	吐鲁番市
	564
	427
	75.77%

	哈密市
	2410
	1654
	68.64%

	巴州
	8290
	6232
	75.17%

	喀什地区
	15021
	9729
	64.77%

	阿克苏地区
	28261
	20494
	72.52%

	和田地区
	7931
	5693
	71.78%

	克州
	1162
	857
	73.73%

	乌鲁木齐市
	1340
	3
	0.22%

	克拉玛依市
	690
	690
	100.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地县财政部门安排资金总计35932 万元，共计执行24829 万元，执行率69.10%，具体如下：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全区合计
	35932
	24829
	69.10%

	伊犁州
	5528
	5371
	97.16%

	塔城地区
	1158
	328
	28.29%

	阿勒泰地区
	2416
	399
	16.52%

	博州
	2217
	1334
	60.17%

	昌吉回族自治州
	3970
	3231
	81.39%

	吐鲁番市
	118
	110
	93.22%

	哈密市
	914
	914
	100.00%

	巴州
	2917
	1162
	39.82%

	喀什地区
	6257
	4024
	64.31%

	阿克苏地区
	7456
	7456
	100.00%

	和田地区
	1953
	0
	0.00%

	克州
	333
	290
	86.93%

	乌鲁木齐市
	565
	80
	14.16%

	克拉玛依市
	131
	131
	100.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方面，根据《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21〕130号），自治区财政厅制定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2〕10号），完善了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政策体系。
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上，按照事权对等的原则建立分级联合审核机制，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本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审核数据负责，层层落实审核责任；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建立定期核查机制，随机抽取部分地州市进行资金申报和使用情况核查，确保资金规范申请使用；按照资金专款专用和发挥实效原则，建立资金使用跟踪制度，按月跟踪各级财政资金拨付使用及配套情况，实现专项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
1.资金分配科学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21〕1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2〕10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2.资金下达及时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尤其是对中央财政资金，严格落实30天内分解下达的要求。其中，中央财政2022年10月28日下达资金174303万元，自治区财政11月24日分解下达资金；中央财政2024年10月30日下达第二批资金58908万元，自治区财政11月26日分解下达资金。
3.资金拨付合规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县财政部门能够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准确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2〕10号）执行项目，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和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情况。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绩效管理规定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2〕10号）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建立和实施，使财政补贴资金能直接、及时拨付到县级财政部门和农业保险承保机构，保证赔付资金及时发放到农牧民手中，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群众投保积极性，建立了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进一步稳定了自治区农业生产，保障农牧民收入。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 财政部随文下达“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指标，指标值“≥65%”，自治区实际完成66%，完成率101%，偏差率1%。
b. 财政部随文下达“育肥猪保险覆盖率”指标，指标值“35%”，自治区实际完成83%，完成率237%，偏差率137%。偏差原因：2024年自治区育肥猪投保率较高。

（2）质量指标
a. 财政部随文下达“绝对免赔额”指标，指标值“0”，自治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 财政部随文下达“风险保障水平”指标，指标值“高于上一年度”，2024年自治区实施三大粮食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自治区实际完成率100%，偏差率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a. 财政部随文下达“风险保障总额”指标，指标值“高于上一年度”，2024年自治区保障总额为654亿元，低于2023年的772亿元，实际完成率0%，偏差率100%。偏差原因：2024年自治区奶牛价格下降较多。
b. 财政部随文下达“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指标，指标值“≤20%”，自治区实际完成15%，完成率100%，偏差率0%。

（2）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经办机构县及分支机构覆盖率”指标，指标值“100%”，自治区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承保理赔公示率”指标，指标值“100%”，自治区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 财政部随文下达“参保农户满意度”指标，指标值“≥80%”，自治区实际完成93%，完成率116%，偏差率16%。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1.预算执行率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整体执行率为68%，主要原因是2024年结算工作尚未完成，各地县财政部门尚未拨付2024年4季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同时，部分县级财政未严格按照财政部办法要求按季支付保费补贴资金。
2.未完成绩效指标
“风险保障总额”指标，未完成原因为2024年我区奶牛价格大幅下降，导致保障总额降低。
3.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育肥猪保险覆盖率”指标完成率超过30%，超出原因为目标值较全区育肥猪投保覆盖率偏低。2024年自治区育肥猪养殖数量为348万只，投保农业保险290万只，投保率为83%。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建议财政部在全国范围推广保费补贴资金“省对省”直拨模式，明确要求由省级财政部门将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承保机构省级分公司，从根源上杜绝基层财政拖欠保费补贴问题。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1〕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4年度新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自评得分为90.8分，其中预算执行6.8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24分、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2.对自评中发现的保费补贴资金未及时足额拨付到位问题，自治区财政厅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对县级财政部门的补贴资金拨付情况进行跟踪，按季度统计县级财政部门拨付资金数据，及时掌握县级财政部门补贴拨付情况。对未按规定足额拨付资金的县（市、区），责成其限期整改。对未按要求整改、整改后仍未足额拨付的，按规定进行问责处理。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附后）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县（市、区）财政局等

	资金
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399134
	271305
	6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33211
	156706 
	67.19%

	
	自治区财政资金
	130000
	89771 
	69.05%

	
	地县财政资金
	35932 
	24829 
	69.1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21〕1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2〕10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对中央财政资金，严格落实30天内分解下达的要求。
	

	
	拨付合规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县市财政部门能够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和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目标2：主要保障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环节。
目标3：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目标4：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国民收入。
	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建立和实施，使财政补贴资金能直接、及时拨付到县级财政部门和农业保险承保机构，保证赔付资金及时发放到农牧民手中，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群众投保积极性，建立了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进一步稳定了自治区农业生产，保障农牧民收入。2024年累计承保棉花、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等农作物4373万亩，承保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等三类牲畜591万头，参保农户222万户，承担各类风险654亿元，累计支付赔款约28亿元。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
	＞=65%
	66%
	

	
	
	
	育肥猪保险覆盖率
	＞=35%
	83
	

	
	
	质量指标
	绝对免赔额
	0
	0
	

	
	
	
	风险保障水平
	高于上一年度
	高于上一年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风险保障总额
	高于上一年度
	低于上一年度
	2024年我区奶牛价格大幅下降

	
	
	
	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
	＜=20%
	15%
	

	
	
	社会效益指标
	经办机构县级分支机构覆盖率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承保理赔公示率
	100%
	100%
	

	
	
	
	投保农户满意度
	＞=8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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